
2023年读后感和摘抄笔记 我的母亲读后
感笔记摘抄(模板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读后感和摘抄笔记篇一

今天，我看完了《我的母亲》这这个故事介绍了老舍的母亲
能屈能伸的性格。老舍的母亲都在家里做事。突然有一天，
八国联军进了他们的家，一刀先把老黄狗刺死了，再把她丈
夫也杀了。

可是，她不慌，躲了起来，鬼子也没有找到他们，她这
叫“能屈”。鬼子走的时候，她又干起活来，连续几天都没
睡觉，她连快要死了的时候吃的也是粗粮，可是，这样的苦
日子照样过，这叫“能伸”。正是因为她能屈能伸的性格，
才带大了几个子女。

说来也真惭愧。有一次，老爸训斥我说：“凯源，你这次考
试怎么考得这么差？是不是又偷懒了啦？”我跟老爸顶嘴，
很不服气地说：“80分也不算差呀！”老爸更凶了：“80分
还不算差呀？羞羞脸啊！想当年我啊，从来就没考过90分以
下！”

我听了还是用刚才那句话顶撞：“我就觉得80分不差呀！”
刚说完就被老爸打了一顿。要是我学到了老舍母亲的能屈能
伸，不顶嘴的话，就不会被打一顿了。

看完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一定要能屈能伸，



要不然就会遭殃的！

读后感和摘抄笔记篇二

这学期，我读过许多书，但是在这么多的书中，唯有《儒林
外史》使我记忆犹新，书中的故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它集中
了许许多多的人物，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
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
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小说作者吴敬梓运用周进、范进等生
动的艺术形象，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
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品通过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
了生活的真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
可恶。

虽然如此，文中也有不少文人雅士，如王冕、萧云仙。其中，
我最欣赏王冕，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母亲只得
让他去给邻家放牛。懂事的王冕了解家里的情况，便答应下
来。他每天都去放牛，一直到长大之后，他学会了画荷花，
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他一直在为穷人作画。后来，有
一位官府的人请他作画，他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之后，
有人请他去做官，但他洁身自好，不畏权贵，毅然拒绝了。
他时常用梅来比喻自己清正的品质，正如他在《墨梅》一诗
中所写：“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
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想：王冕那种洁身自好、不畏权贵的品质，不正是我们应
该学习的吗?确实，我们应该向王冕学习，从小体谅父母，体
谅家庭的难处。即使自己遇到困难，也要学会坚强。在大富
大贵面前，王冕选择了隐居，而不是去享受，这一点不又是
我们该学习的吗?面对生活中那些无耻的人，我们不应躲开，
而要敢于指责;面对身边有困难的人，我们应多一些鼓励，多
一些爱心。正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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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和摘抄笔记篇三

2.五声：宫、商、角、徵、羽。

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无射、夹钟

3.五色：青黄赤白黑

五臭：膻、焦、香、腥、朽

五味：酸、辛、甘、苦、咸

出自其中的成语、典故等

1.《·大宗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逆之交）

2.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用来比喻技术极为熟练高超)



3.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
也。

4.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鬼斧神工

5.吹呴呼吸，吐故纳新

6.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7.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8.形若槁骸，心若死灰

读后感和摘抄笔记篇四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下面是小编
整合的《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笔记摘抄，一起来看看吧。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笔记摘抄1

即使生活不曾优待过你，你依然砥砺前行。这是余华的《许
三观卖血记》给我的大体感觉。作者平平淡淡的文字里，慢
慢的构建成一幅画卷，让你感受到画卷里人物鲜活的生命力，
他们面对每次苦难的强大求生欲望。

正如作者的序言，书中的人物像是有生命般，自己讲述着他
们自己的人生经历。透过话语这又像一场激动人心的电影，
又像一段深植人心的过往，在脑海里飘荡着许三观血的一生。
许三观最珍贵的是他自己的血，帮他渡过了一个个难关，跨



过了一道道险阻的血。

许三观卖过十一次血。

第一次卖血是因为好奇，跟随同村的龙根和阿方进城卖血。
卖血后在胜利饭店，学到了龙根和阿方那一句“一盘炒猪肝，
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这句话也成了许三观生命中
的一句话，像是胜利凯旋的战歌。从此许三观开启他卖血之
路的征途。随后，许三观用这次卖血捷足先登取了许玉兰为
妻。许三观和许玉兰的婚姻是吵吵闹闹，平淡朴实，家长里
短，相濡以沫，共同进退……这是他们婚姻生活平实的面貌，
一起携手渡过一次次难关。在_时期，许玉兰被污蔑为妓女而
遭到批斗。许三观则一直守护着许玉兰身边，为她送水送饭，
为她按摩因站了一天而麻木的双脚。在一次家庭批斗会上他
们也打开彼此的心扉，也珍惜患难与共的情感。

第二次卖血为了儿子一乐。一乐打伤了方铁匠的儿子要赔医
药费，但对于一乐不是自己亲儿子令许三观很不是滋味。对
一乐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许三观，他爱是因一乐
的行为和性格与他如此的像，他恨是因所有的人都说一乐不
像他，不是他亲生的。

第三次卖血为了一直暗中喜欢的林芬芳。丝厂女工林芬芳因
摔断了腿而在家中养伤，许三观去她家中探病，乘虚而入得
到了她。为了报答林芬芳给她买肉骨头、黄豆又卖了一次血。

第四次卖血为了让全家人不挨饿。在大饥荒的环境下，吃了
五十二天玉米粥的许三观一家实在受不了，而他为家人走进
了医院。让我倍感温情的是许三观背上一乐去胜利饭店吃面
条，他对一乐感情的矛盾和他的做法深深的触动了我的每一
根神经。许三观是他四叔背回家的，而他背着一乐回家。从
许三观能放下执念接受了一乐，也让我感觉到许三观温情的
一面。许三观用菜刀在自己脸上划了一道口子，又伸手摸了
一把流出来的鲜血，他对所有的人说：“你们中间有谁敢再



说一乐不是我亲生儿子，我就和谁动刀子。”也让我感受到
许三观的温暖。

在之后的大跃进，_，知青下乡的背景下，许三观先后为了得
了肝炎病的一乐下乡和宴请二乐的生产队长去卖血。最后，
为了治疗一乐的病许三观又卖了五次血。从林甫到长宁，在
卖血的路上许三观也体会到路人给他的温暖与真情。命运多
舛的许三观面对着生活不间断给予他的苦难绝不放弃，也让
我感受到他的责任，亲切，善良，坚韧，乐观。

书的最后，医院的血头早已换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嫌弃
许三观的血，并嘲讽他年老的血只能用来当猪血让人来刷漆，
让许三观痛哭流涕。为他的生活拼尽一切的血，承载着他风
风雨雨而宝贵的血，挽救他家人生命的血却被血头说成一文
不值。这难道还不足以让许三观潸然泪下吗?平凡，普通的生
命却谱写着惊涛骇浪的人生，演绎着独特生命话剧。命运犹
如一座大山压的每一个人都喘息不过来，但每一个生命都永
不放弃，而且拼尽一切。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笔记摘抄2

讲述了许三观的人生因为卖血发生的改变。第一次卖血后娶
了许玉兰，第二次卖血因为一乐打了人，第三次卖血是想给
林芬芳的补偿，第四次卖血因为饥饿，想给全家人吃点好的，
其实最感人的就是在他们饿得都受不了的时候许三观说要用
嘴给每一个人炒一个菜，写的很生动也很心酸。第五次卖血
是因为二乐，请二乐的队长吃饭，后来的几次是因为要给一
乐治病，就没了命的去卖血。

最后一次是要为了自己吃炒猪肝喝黄酒，可惜血头不要。其
实整本书虽然写了不同时期社会对人造成的影响，人甚至要
为了生活去卖血这种残酷的事实，却也描绘除了人性的闪光
点，比如许三观，首先在他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儿子之后，
虽然嘴上说怎样怎样不是我儿子，是替别人养，可是关键时



候还是显出了伟大的父爱，和他人性的正直与善良。

何小勇招魂那次，他跟许玉兰一样在听说让一乐去的时候都
态度很强硬很决绝，然后转过来就替别人着想，设法说服一
乐。还有方铁匠，在抄家的时候表现出的善良和朴实，以及
后来许三观去何小勇家借钱，何小勇的妻子的表现其实都展
现了人的友善的一面。其实，善良还是本性。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笔记摘抄3

已经记不起来是第几次看许三观卖血记了，这本被誉为余华
作品的成就的书也的确是名不虚传。余华这两个字就代表了
一个作品风格吧，风趣中带着沉重，第一遍看觉得很搞笑的
情节，第二遍看，第三遍看时会觉得愈来愈沉重。活着，许
三观，兄弟，都是如此。余华惯常都是描写一个普通人，普
通到有点平庸的那种人。描写他的一生。所以看起来有种爽
快感，一个下午就可以看完别人的一生。但是普通人也有普
通人的爱吧。我们谁又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许三观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少年丧父，又失去了母亲，但
是他的爷爷和四叔给他的爱一点也不少。在根龙和阿方的带
领下第一次卖了血，拿了35元钱，并通过这钱娶了媳妇。本
来平平静静挺好吧，但是又搞出了乌龟风云，让这个家遭受
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每次考验都是以许三观卖血得钱来拯
救。为了弥补儿子犯下的错，他尽管不情愿卖了第一次血。
同时是为了报复许玉兰的出轨吧，他也出了一次轨，同时卖
了第二次血。用许玉兰的话，我们两个这下就扯平了。

最感人的，大概就是当何小勇被车撞的时候，许三观尽管叫
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在许玉兰要求他去救何小勇时候还说
去救就是孙子。但是在对一乐说的时候，仍然包含了满满的
善意，尽管那是个让他当了十几年乌龟的男人，他有无数理
由让自己不去管他，同时也不会有人去指责他，他还是去选
择了救人。当然最后也是善有善报，一乐生病的时候，何小



勇的妻子和女儿借给了他最多的钱。

还有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人都吃不上饭，许三观
去卖了血，让家里人饱饱的吃了一顿面条。可能我的点和别
人不一样吧，当一乐因为他不带自己去吃面条而出走时，到
了晚上他去找到一乐后，一乐问他是不是带自己去吃面条，
许三观温柔的说是。突然觉得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打得倒这
个人吧。

还有就是在_时期，许玉兰因为莫须有的妓女罪名被批斗。许
三观给他送饭时候，表面上只送了白米饭，实际上在下面埋
了好多好多肉的时候，还有就是在许玉兰说许三观也出过轨
许三观赶紧让她小声点，理由是现在只有我能照顾你，我下
水了你就没办法了。真的突然泪目。还有就是几个儿子都看
不起自己母亲的时候，许三观巧用家庭批斗，把几个儿子的
心态给转了过来。真的这样一个说自己老婆给自己带原谅帽
的男人，最后是真的处处都在保护自己的老婆。

还有就是很有名的用嘴炒菜片段了。真的如果有人说余华的
描述功力不行用这段分分钟打脸。最喜欢的就是许三观生日
许玉兰多煮了一碗糖粥时许三观说反正谁喝了都会变成屎屙
出来，就让三个孩子多屙一点屎吧这一段以及最后给自己用
嘴炒了爆炒猪肝之后，所有人都在吞口水，许三观高兴的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家都来吃我的爆炒猪肝吧这里。平凡人
也有平凡人的伟大吧，心里就突然涌上了这句话。

爱有很多，有孔子所言仁爱爱民之爱，也有普普通通的爱。
相比之下我觉得这种朴素而又纯真的爱更加动人吧。爱自己
的妻子，_时候冒着别人的指指点点给妻子送饭，晚上给站了
一天的妻子泡脚。爱自己的孩子。为了弥补一乐的错去卖血，
在送一乐下乡时候去卖血给一乐二乐钱只是为了让他们生活
好一点。二乐的生产队长来的时候，他卖血去请队长吃饭，
这次他得知了阿方卖血卖败了身子，根龙因为卖血死在了他
眼前。但是为了孩子他还是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卖血。天底下



所有的父亲可能都是这样的吧，为了孩子，自己累一点无所
谓。还有就是对陌生人的爱吧。甚至可以说是仇人了。让自
己孩子去给让自己带绿帽子的人喊魂，他也是恨何小勇的吧，
但是爱盖过了恨。还有就是最后由于不能卖血而在大街上哭
泣。在他眼里不能卖血就代表着如果这个家又遇到了挫折，
他就没办法去拯救了。对自己家庭每个成员，对周围每个人
这样的爱，大概就是余华想要表达的吧。第一遍看完只觉得
经历了一个人的一生很爽，第二次看看到了苦，许三观一辈
子都是在坎坷中过去的。后来看，看到了爱。大概爱才是余
华先生写这本书想表达的吧。这样一种朴素而又纯真的爱，
可以说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却习以为常。余华先
生写出了这份爱，大概目的也是让我们珍惜这样的爱吧。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的悲
剧吧。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笔记摘抄4

自从完整的看了余华先生的《活着》之后，系统就时时推荐
这本书，虽然一直在书架里，但最近才开始认真地读起它，
中间由于未解锁原因暂停了三五天，说实话这个书名自己不
太喜欢，因为乍一看，会让人失掉想要读它的心，觉得故事
应该是有些惨痛的!

但怎么说呢，凡事都有利有弊，仅仅一个书名也不例外，的
确也是因为题目就是如此直截了当，才不至于让你对于故事
情节和结尾太过失望。

记得故事刚开始时，许三观还是个青年，那时候他完全没有
想到接下来的这几十年的人生都要和卖血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知道如此，我想他一定不会有第一次去卖血时的骄傲感
和兴奋。

一开始听说只有卖血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许三观也觉得
不可思议，但是只是过了不多时间，他就决定他要成为那样



被人称为真英雄的人的其中一个，所以他毅然开始了他的卖
血生涯，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要走后门才能有机会，
果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儿，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好在他的第一次是值得的，他有了钱，并且用这些钱娶了媳
妇儿，这必须得说说许三观的生活观了，哪怕他是个粗人，
但是他有目标、有实现目标的魄力，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胆
识娶到了全镇最漂亮的油条西施，即使那个时候油条西施有
了心上人，但是许三观谁服了老丈人，所以他成功了。

生活当然充满重重挑战，拮据并不是最严重的，省吃俭用、
拼命攒钱十来年才能置办齐全一个家的所有家当，可想而知
其中的不易，好在有三个儿子跟在_后面他才会有使不完的劲
儿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辈子还不清的就是他们的养
育之恩，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养了九年的大儿子居然是别人的
私生子的时候，他不出意外的崩溃了，这是人之常情。

人的愤怒是不分年龄大小的，哪怕他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他把对让他出丑的男人女人的恨意加在了孩子身上，但是令
我意外的是如此不堪的事情发生，他对待妻子的态度着实算
不上恶劣，只是整日发牢骚，挂在嘴边的埋怨永远都不会太
让人痛心，可见十年来他跟妻子是有感情的，在那种苦日子
下培养出来的共苦的情感就像是她是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样，人才不会去过分的怪罪自己呢。

当一乐打人出事之后，许三观当然是很正常的表现，要他去
找自己的亲爹拿钱，但是当发展到最后，债主把家里都搬空
之后，他时隔很久之后去卖了血，不禁有些心疼这个偶尔会
骂脏话的男人，一个家，一个两人拼命维持了十年才算得上
过得去的家，一夜之间被搬空了，我想更加空落落的是他的
心，所以他不在乎一乐是不是自己的而已，他只在乎要把家
里的东西拿回来，我想可能有太多的人不理解这样的做法了，
你会说：“管他呢，反正不是你的儿子，东西没了也没关系，



反正不是因为你”，但是一个男人、一家之主的担当就是如
此，有担当的人只会考虑想不想做，不会去考虑应不应该的
问题。

原来感情并不一定都是靠血缘来维系的，一乐知恩图报，在
他心里，他永远认定许三观是他的亲爹，哪怕从妈妈口里证
实了事情的真相，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知道该做什么，当
然这爷俩最后是各种感人肺腑的宣布，之后他们就是亲父子。

生活就是这样，逐渐好起来之后，儿女就要各奔东西了，这
是每个人长大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任谁都无法逃避，为了让
孩子们成长的更好，父母宁愿少见他们几分钟，就是希望学
成归来能够更好的更加长久的在一起。可惜一乐得了肝炎，
二乐工作没着落，许三观开始疯狂卖血，他要救大儿子的命，
要挽救二儿子的前途，接连一个月卖了四次血，在去上海的
路上差点命丧黄泉，好在他坚持了下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当家里生活已经不需要他靠卖血来维持的时候，许三
观——一个将近六十的老人，居然要再卖一次血，因为是第
一次真正自己想去卖血，几十年了，他为了妻子，为了孩子，
为了生活，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过，所以他想实现这个愿望，
可是当有人告诉他因为太老了不能再卖血的时候他居然绕着
大街边走边哭，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我想可
能是他内心深处无比畏惧死亡的到来吧!

人的一生，几十年，不长不短，要经历的必须经历，不该经
历的偶尔也会经历，但只要心中还抱着希望，日子总归是越
过越好的，惟愿我们到老了的时候都不后悔曾经，也不畏惧
最后的到来。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笔记摘抄5

时代的缩影，历史的印记。心痛之余也该反思，许三观也许



是当时一代人的影射。那个时代离我们很远，远到没有记忆
摸不到痕迹，却能在文字里变成力量，向我们述说着那个时
代的故事。

;

读后感和摘抄笔记篇五

孙少平，《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积极进取，敢
于拼搏的青年。生在农村，学习相当艰苦，每天忍饥挨冻，
但是对于生活始终不放弃，反而更加勤奋努力，小说中他的
求学、成长、奋斗、成熟的经历，无不让人引起了深思。

他不是生于富裕的家庭，经常会为温饱问题而发愁，他的求
学之路已是非常的不容易，正处于青春时代的他，也会有一
丝羞怯的心理，在学校，由于没钱吃白面馍，每天等到别人
吃完之后，他才走去拿他的两个黑面馍，其实我们人人都会
有的一种自卑心理，生怕别人会嘲笑自己看不起自己，我们
也想像别人一样能够抬起头来和他们平起平坐，可是就是生
活的无奈让我们向别人低头，有时候不是我们想改变就改变
得了的，接受现实，面对现实，努力去改变现状，是我们唯
一能做的。

与他相似的还有一位，是他的同学郝红梅，渐渐地，他们认
识了，可最后被别人猜疑他们的关系之后，他们的关系又渐
渐的疏远了，郝红梅和班上的班长顾养民交往了，随之过了
一段时间，孙少平和田晓霞参加一些文艺汇演，他们有共同
的爱好——关心国家大事，文学，对生活总有同龄人不同的
看法，渐渐地他们俩的关系似朋友一般，也因此，孙少平的
人生也有一些改变，田晓霞经常会拿一些书籍给孙少平看，
他的世界开始充满一些丰富的色彩，他会幻想一些从没有见
过的事物和生活。但是世事的无常却令我们多少有一些感慨，
田晓霞因为一次洪水采访牺牲了。而孙少平也在生活的各种
磨砺下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一沙一世界，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让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
世界，但是不平凡的人生。生于那个年代，这是谁都无法改
变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能改变的只
有端正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
句话不管是说孙少安还是孙少平，我觉得都是合适的，但我
认为在孙少安身上，这句话被诠释得更有价值，他是一个硬
汉子，真汉子，是个有孝心，勇于担当，做事认真负责，是
个宽宏大量的的人，他的命运也注定是不平凡的。

孙少安十三岁那年，一句“不过，爸爸，我只是想进一回初
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
我考不上!”便倔强地参加中考，拿下全县第三名，而后就无
奈含泪转身告别了学生生活，回家帮助父亲务农，供弟弟妹
妹读书……孙少安和田润叶，两人相爱，但家贫，门当户不
对，世俗的观点，给不了对方幸福而夭折……而后和一个山
西一位不要任何彩礼钱的姑娘结了婚，少安的妻子整体是很
不错的，是个很通情达理的女人，只是偶尔很任性，还是
有“小农”思想。

少安的妻子心疼丈夫在外劳苦一整天，而回到家之后为了爸
妈以及奶奶，吃的粥都是很稀的，没有米粒，也不多吃白面
馒头，就总是会给少平盛饭或者留馒头，这个时候总会遭到
少平的拒绝。少安妻子也多次要求分家，但少安都无动于衷，
说要和爸妈永远在一起生活。他就是如此无私为家人着想，
这些令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好好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对待我
们的父母的，百善孝为先，做个有孝心，懂得感恩的人。


